計件工資方案（X4）
第一條 計件工資方案目的：  為了充分體現多勞多得、按勞取酬的薪資分配原則，鼓勵先進鞭策後進，獎勤罰懶，摒棄計時工資的“大鍋飯”心態，最大程度調動全員的工作積極性，提高企業整體運作效率，挖掘生產潛力，使本公司之計薪方法合理化、科學化，特定本制度。
第二條 計件工資方案原則：因事設崗、因崗定資（崗位基礎工資）、因效（益）定獎（績效工資），在體現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充分調動不同崗位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計件方式必須符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化）、合理原則。
2 總額控制、品質優先原則。
3實行多勞多得，按勞分配原則，兼顧公平、獎優懲劣的動態管理原則。 
第三條 計件工資方案範圍：本方案在試行期間暫時只適用於製造二課（SATA、HDMI、DVI、USB）系列產品。
計件工資使用生產線全體計件作業員，暫不適用課長、生產線長，生產副縣長、物料員，技術員，人員。間接人員（生產線、副線長、物料員）及新進員工計件工資方案將按第九條相關規定分配。）
第四條 計件工資方案權責：
1、
行政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對原勞動合同的第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的內容變更為：按下列第2種形式執行。  勞動合同的其他內容不變。行政人員整理現有勞動合同發出《變更勞動合同通知》、《變更勞動合同通知簽收回執》和《勞動合同變更協議》
2、
行政部大力做好新方案的宣傳工作,使全體員工明確思想,統一認識,讓廣大員工瞭解到新方案所帶給每一個人的利益,使其深入人心。
3、行政部規範計件工資制度，預防勞動爭議發生，負責組織協調並監督本方案的實施與修訂完善。
4、
工程、製造、財務、行政等各部門組成專職工作小組,專門研究和制定工資方案與工資決策。
5、
工程部部按照國家或行業標準制定和修訂勞動定額和計件單價。沒有國家或行業定額標準的，制工部確定的勞動定額應當是本單位同崗位70％以上的員工在法定工作時間內能夠完成的定額。
6、品質部對生產過程各工序進行全面的品質控制及管理，對產品的品質進行檢驗與鑒定。
7、製造部和行政部負責提供計件工資計算所需基本資料《計件工資日報表》（生產日報表）。
8、財務部負責負責員工薪資的最終核算。
9、製造部和行政部對提供的相關資料要做好備份工作，財務和工程部將不定期進行核查。
10、工程部負責組織協調並監督本方案的實施與修訂完善。
11、其他部門：負責對本部造成異常的原因進行跟進，以及本部人員調動的核實。
第五條 計件工資方案實施細則：
工資制度基本術語定義
1. 工資：是企業按照按勞分配原則，根據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勞動品質支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
2、福利費：是企業根據國家規定按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的，用於職工福利支出的費用。
3、計件工資：按照勞動者生產合格產品的數量（或工作量）和預先規定的計件單價支付工資。是以員工的標準工資和勞動定額（產量定額）為基礎，以工時方式來衡理工作量的計件方式。以系列為單位，實施團體計件，由財務部根據產品實際良品產量和產品單價將工資總額核算到產品系列，由產品線再根據各成員的實際出勤工時和工作業績表現合理地進行二次分配。
4. 計時工資：按計時工資標準和工作時間支付給職工的勞動報酬。工資標準是指每一職工在單位時間內完成定額勞動數量和勞動品質後應得的工資額。在無法或不宜採取以數量來衡量一個人工作量的工序,或工藝不成熟,品質不穩定的工序採用。
按計時工資標準計發工資。例新產品打樣、試產、設備操作員等。計時須有部門單位主管審核，廠部門同意方可計時。
5、標準單元工時：是指具有一定工作熟練程度的作業員工，在既定的生產作用條件下，使用現有的設備，按照規範的作業程式與動作要求，完成單元工作所用的時間。
6、標準產能：是根據標準人力配置和標準單元工時計算的在標準作業時間(制度工時)內的生產能力
7、標準工資：現行最低工資標準為小元/月，其中包括公司提供的餐飲和住宿等等。
8、標準時薪基數：標準時薪基數暫定6.32元（1100 / 21.75 / 8=6.32）
勞動定額：是指生產單位產品消耗的時間，或者是單位時間內應當完成的合格產品的數量即產量定額。
標準工時：是指在正常的操作條件下，以標準化的作業方法及合理的勞動強度和速度完成符合品質要求的工作所需的作業時間。標準工時是指完成一個工序或者一件成品的標準時間。
計件制與計時制
計時制在歐美公司常常採用，生產團隊較穩定（員工月流失率在3%以內），是以工作的小時數（天數）來衡量工資的多少。它的優點是容易確定,計算簡便。在無法或不宜採取以數量來衡量一個人工作量的工序,或工藝不成熟,品質不穩定的工序,可以採取計時工資。不足之處在於不利於更好地調動廣大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計件制在內地，臺灣工廠採用較多，特別在電子廠普遍存在。工廠訂單和物料到料普遍不穩定，員工流失率較高（月流失5%以上）。因為計件強調的單工位效率，所以員工以單技能工為主。
計件工資是以完成工作的數量(件數)作為計算工資的標準。它的優點在於把員工工資與產量結合起來,能更好的調動其工作積極性。不足之處在于會相應增加更多的品質管理投入,不宜在品質不穩定的工序使用。 計件工資應該單價合理,否則,會挫傷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什麼是計件工資制
計件工資制需按已確定的定額和計件單價支付給個人的工資，是一種間接用勞動時間來計算工資的制度。是指根據勞動者生產的合格產品的數量（或者作業量）和預先設定的計件單價，來計算勞動報酬。計件工資制與計時工資制不同，計時工資制是根據勞動者的工資標準和實際工作時間的長短來計算勞動報酬的制度，是我國工資分配的基本形式，是直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的一種工資制度
它不直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勞動報酬，而是用一定時間內的勞動成果來計算勞動報酬。是指按完成產品的數量來計算報酬的一種工資形式。
工資是用工人完成的合格產品數量乘以規定的計價單價計算得出的。計件工資是以員工完成的工作量為依據的一種計資方式,由於工作量的衡量最初是以所完成的件數來計算的,因此稱為計件工資。 
　　隨著現代產業及生產的發展,“件”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可以是以某一工作量為單位,以完成某項工作為單位,或是達到某一工作目標為單位進行計件工資的核算。 
　　計件的物件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幾個人或者是某一部門、某一團體。 
　　計件工資將生產數量與報酬掛勾,能夠極大地調動員工的勞動積極性,是一種被廣為採用的工資形式。
計件工資制分類：
1.直接計件工資。計件工人按完成合格產品的數量和計件單價來支付工資；適用於個人能單獨操作而且能夠制定個人勞動定額的工種
　　 2.間接計件工資。按工人所服務的計件工人的工作成績或所服務單位的工作成績來計算支付工資；
　　 3.有限計件工資。對實行計件工資的工人規定其超額工資不得超過本人標準工資總額的一定百分比；
　　 4.無限計件工資。對實行計件工資的工人超額工資不加限制；
　　 5.累進計件工資。工人完成定額的部分按同一計件單價計算工資，超過定額的部分，則按累進遞增的            單價計算工資；
　　 6.計件獎勵工資。產品數量或品質達到某一水準就給予一定獎勵；
　　 7.包工工資（集體計件）。把一定品質要求的產品、預先規定完成的期限和工資額包給個人或集體，按要求完成即支付工資。適用於工藝過程要求集體完成，不能直接計算個人完成合格產品的數量的工種。
計件工資的幾種變形 
　　A 工時計件 
　　是一種以工時方式來衡理工作量的計件方式,它把完成某個工作任務定為一個工時。“工時”可以大於或小於實際工作時間。工時計件比較容易掌握,可根據實際情況,臨時確定“工時”的工作量。其優、缺點與計件工資相同。 
　　B 大計件(承包式) 
　　將某項工作任務(比如產品的裁線、焊錫、成型、包裝等)統一交給某小組或某個人去做,並確定總工價,由小組內部(管理人員或承包者)自行分解。優點是便於操作,效率高;不足之處是內部的分配矛盾會影響到生產進度與產品品質,並且要防止只重數量,不顧品質的情況發生。 
　　C 底薪＋提成 
　　這是一些企業對管理人員所實行的一種工資形式,它把工資的一部分與產量利潤、掛勾,這等於將企業的風險讓管理者分擔。優點是剌激管理人員更好地工作；不足之處在於產量與利潤並非某個管理人員所能夠左右,而是由各種綜合因素所決定的。長期達不到理想目標的時候,自然會使管理人員產生消極的情緒,發展下去,也不利於留住優秀人才。只適合於勞資雙方充分瞭解,具有穩定訂單來源時採用。
計件工資制難點剖析及解決
　　相對來說,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計件工資比較好,於是便有很多企業採用。但同時也 有一定的管理難度。
•計件工資難定 
　　•工序工資難以公平、準確地分解 
　　•計件工資有時會偏高 
　　•不平衡的計件單價會挫傷員工的積極性 
　　•偏高的計件單價使員工不願放手幹活做事,以便留有餘地,怕幹多了,計件單價又會下調。 
　　根源剖析 
　　企業計件工資方面可能出現問題的原因主要有: 
　　(1) 企業缺少專職的工薪管理與研究人才。 
　　(2) 缺少進行動作研究、作業研究及標準工自設定的工作技巧。 
　　(3) 不瞭解行業標準,閉門造車，想當然辦事。 
　　(4) 個別管理人員出於個人私利觀念,人為將親屬、老鄉所在工序的工價升高,造成不平衡。 
　　(5) 機械化程度不均衡。 
　　(6) 品質標準要求不統一。 
　　(7) 材料加工的難易不同。 
　　(8) 員工的熟練程度差別過大。 
　　(9) 運作的時機不成熟。 
　　(10) 運作的經驗不足。 
　　處理的基本原則 
　　原則一：根據企業實際,確定採用計件或是計時工資形式。 
　　原則二：完善作業規範,為標準工時的研究打下基礎。 
　　原則三：組織由生產、財務、人力資源等各部門組成的專職工作小組,專門研究和制定工資方案與工資決策小組。 
　　原則四：加強小組人員的培訓工作,提高技術水準,使計件工資的測試順利完成。 
計件工資計算公式重點說明
計件工資計算的主要依據是計件單價，即工人完成每一件產品的工資額。一般按各該等級工人的日(小時)工資率除日(小時)產量來確定，計算公式如下：
　　 計件單價=某等級工人的日（小時）工資標準÷日（小時）產量定額
　　 若按工時定額計算計件單價，計算公式為：
　　 計件單價=某等級工人的日（小時）工資標準×單位產品的工時定額
（1） 作業員工資
=（計件工資+計時工資）+晚班補貼+特殊崗位津貼-超耗扣款－個人扣款＋節約獎勵
   計件工資=系列計件總工資÷系列計件總工時×個人計件總工時×（1+績效係數）
    團體計件工資=系列總入倉數×產品單價-超耗扣款＋節約獎勵
晚班補貼：按現行晚班補貼標準執行；
特殊崗位津貼：按現行特殊崗位津貼標準執行；
 超耗扣款：
個人扣款：因人為操作導致產品報廢產生的金額或員工違犯現行公司及車間管理制度產生產的罰款.
績效係數：員工的績效係數為±10%，具體參照《績效評定制度》
計件工資的研究方法 
　　(1) 作業研究 
　　作業研究屬於工業工程的範疇,它通過對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來尋找最佳的生產方法和工作方法。 
　　意義：a、完善工作方法,促進作業標準化,確定標準時間；b、對作業過程、時間、空間以及作業者的作業習慣、工作抽樣、基本動作進行分析,設計最為合理的作業規範。 
　　A.對制程進行分析研究 
　　•研究制程或作業的配置、順序、分割、合併是否合適。 
　　•檢查搬運的路線、方法、次數、負荷是否合適。 
　　•檢查有無等待現象,可否縮短。 
　　•考慮是否可同時加工或檢驗。 
　　•研究品質狀況及品質成本。 
　　•檢查報廢與返工。 
　　B.對動作進行分析研究 
　　•對工作全過程的基本動作進行分類。 
　　•找出哪些動作是必要的,哪些是應該減少的,哪些應該根本不用。 
　　•進行最佳動作組合的設計,以求達到最經濟的原則,作業研究為工時研究和提供標準工時奠定了基礎。 
　　　　5、計件工資測試 
　　計件工資測試,是根據作業研究,及工時研究的原則與方法,為確定計件工資數額所進行的計算、統計、分析與研究工作。 
　　測試應注意以下問題： 
　　•對“標準作業”工序進行測試，而非標準工序不具備代表性。 
　　•在不通知的情況下進行,以防止造成人為誤差。 
　　•在成熟的工序進行。 
　　•注意選取多次測量的平均數。 
　　•注意科學的設計測試程式、手段和方法,注意加強測試工作的管理。 
　　•注意“明測”與“暗測”相結合;“實地計算”與“理論估算”相結合。 
　　•測試應儘量選擇在操作人員不通知、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 
　　•多次測量取平均值。 
第六條 計件工資方案具體作業程式
1、由企業管理會議決定，工程部負責編制計件工資方案，報審核，批准後執行。
2、各相關單位班組長，將當天的生產記錄表於次日9：00點前送至統計員計算工資，不良扣法可延後一天。
3、統計員將計算好的工資報表，報統計主管審核，匯總。
4、如發生變更，則由各相關單位以內部聯絡單提出申請，由管理部統計進行核定後，報管理部主管或其指定代理人核准。
5、計件工資為：新員工(不滿一個月)5元/時；一般員工(滿三個月不滿一年)為6..0元/時；老員工(一年以上工齡)為6.32元/時。
6、計時工資之計算：
（1）新員工及轉崗員工1-7天為計時，計時工資為5元/小時，以實際出勤時數為准，最長不超過12.5小時，要求達到最低產量，所做產品不給予其他人員計薪。。
（2）老員工計時以6.25元/小時計算，做新產品之計時，則補0.5元/小時的技術性補助。
（3）計時須有部門單位主管審核，統計部門同意方可計時。
（4）一般廠部統一安排之有薪活動臨時性安排或新產品未定產前的作業皆可計時。
（5）老員工單獨帶兩個新員工，新員工同時計件可給0.5元/小時的帶工費，任何一個新員工轉舊員工，則不予補給。但時間為1個月，補足5元/天為止。
7、轉崗計件
老舊員工轉崗50%計產10天，6元/產計算；75%計產20天，6.32元/產，第二個月滿產，恢復原來工資。
8、調整定產原則：A、產品成熟程式 B、工資流程變動 C、技術要求變動 D、整體熟練程度提升 E、不合理工序之調整。
第六條 具體計產及不良扣法(見計件工資定產標準)
以前未做過之產品之不同工藝，可以75%計產一個月。
第七條 計算工式
1、生產工資=生產數量/生產定產*單價
2、應發工資=生產工資-不良扣款
3、實發工資=應發工資-扣款
4、扣除項=伙食費+住宿費。
第八條 品質扣款中，如員工每天工資扣到不足35元的，以扣至35元，以保留其基本生活費。
第九條 品質扣款中有重複專案時，以較重的點扣計，不可重複扣款。
第十條 各統計人員應嚴格執行本辦法， 並監督各單位的執行情況。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核准後執行。
第九條 計件工資方案間接人員及新員工工資分配方式舉例：
線長、副線長、領料員工資＝（系列計件總工資÷系列計件總工時×個人出勤總工時＋職務補貼）×（1+績效係數）+晚班補貼＋服務年限補貼-個人扣款
績效係數：線長、副線長、領料員的績效係數比如為±10%，具體參照《績效評定制度》
職務補貼：依現行標準執行
服務年限補貼：依現行標準執行
（3）新員工：一般企業定義為進廠不超過三個月的員工。
計件工資制下的新員工：進廠上班22天內或進廠不到一個月的員工。
新員工計件工資：進廠一個月內（或上班22天內）依現行計時工資計算方法，工資率為6.32元/小時，加班按勞動法規定的工資計算，在崗一個月以上（或22天以上）依計件工資計算工資。
舉例說明1：
	姓名
	工號
	職務
	計時
工資
	計件工資
	晚班補貼
	崗位補貼
	品質扣款
	個人扣款
	應發工資

	
	
	
	
	團體總工資
	總工時
	個人
計件工時
	績效
係數
	
	
	
	
	

	張三
	1001
	員工
	360
	120000
	19200
	210
	1.1
	0
	30
	20
	10
	1443


舉例說明2：
	姓名
	工號
	職務
	計件工資
	晚班   補貼
	職務     補貼
	服務年限補貼
	個人   扣款
	應發  工資

	
	
	
	團體     總工資
	總工時
	個人出   勤工時
	績效    係數
	
	
	
	
	

	李四
	1211
	組長
	120000
	19200
	300
	1.1
	60
	200
	30
	0
	2105

	王五
	1254
	助手
	120000
	19200
	280
	1.1
	90
	90
	50
	0
	1980


第十條 計件工資方案異常情況處理：
1、 計算工資的異常
1． 因來料不良需加工挑選時，公司為此挑選，加工而造成的浪費工時按6.25元/小時計算，由此形成的支出由採購部門根據不良品的比例來決定是否需要向供應商索賠。
2． 因客戶臨時改變產品要求而造成的返工,按6.25元/小時算.
3． 客戶抱怨退貨,安排人員至客戶處理返工異常,按6.32元/小時計算.
4.批量生產累計的結果與試驗的要求不相符,但為滿足交期要求以及穩定訂單,公司決定生產的產品,按工價6.32元/小時計算.
5.由於產品設計問題影響產品品質,效率,經IE現場考察調研，生產部門經理批准加人解決，所加工人員按工價6.32元/小時計算，若無法解決，IE需重新考慮，修改定額，由生產部門經理批准。.
6.上班時間參加公司各類培訓活動或者技能培訓,按培訓相應的工時按6.32元/時進行計計算工資.
7．所有因為在物料上線時造成的異常（停產，等料，物料供應不足），所浪費的工時按6.32/元計算工資,並且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8.因停電超過半個小時,按6.32元/小時計算.
9.所有計算工資異常由組長申請,經生產主管以及IE,生產經理批准，並累計一個月的異常提報各單位與績效掛鈎。
二、不計算工資的異常
1．品質異常：由於生產線原因造成返工，重工。
2．工治具異常：在製造過程中出現的治具不能使用和使用效率低。
3．資料錯誤：部門誤用檔所造成的制程效率，品質異常。
4．資訊錯誤：各單位由於資訊沒有傳達到位所造成的品質異常。
5．由於前道工序沒有控制好，首件檢驗時沒有發現，使得產品生產時造成不良或報廢超出公司規定的範圍。
6．所有的異常必須在首檢時發現並找有關部門人員解決，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異常追究管理者的責任。
7．制程過程中出現批量不良的重大品質事故，以及因機器設備，治具等人為因素造成的異常。
8．被客戶退回的不合格產品進行返工或挑選的不計算補償，浪費工時攤銷到車間。
9．因計畫原因，人為損壞，人為操作不當，員工未按規定時間通知首檢造成批量出錯所造成的浪費工時不計算補償。
10．生產線造成的返工，車間內部的返工不計算補償
11．後工序投訴，需派人加工時增加的工時不給予補償。
12．對於以上問題造成的異常應提報相應單位處理，並回復處理結果。
三、調進調出人員工資規則
1．從外調入人員所得工資要從本車間總工資內扣除,扣除部分記錄到本人個人計件工資裏，不可出現重複計算現象。若在工作中由於不認真造成效率低則按實際產量計算，並經雙方車間負責人同意，由車間支付調入人員工的工資。
2．調出，調入人員的工資在當天下班前，必須經單位主管的確認。
3．調入調出人員用人員調動工資表進行登記，由雙方車間負責人進行簽名確認，憑人員調動工資表作為調動的依據。
第十二條 計件工資方案加班工資計算及相關規定：
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是工資的兩種不同計發形式。用人單位實行計件工資制度，勞動者的加班工資應該如何計算? 有些用人單位錯誤地認為，實行計件工資就是多勞多得而無需支付加班工資，或者不論是否加班，計件都是一個價。
計件工作制是指勞動者以完成一定數量的合格產品或一定的作業量來確定勞動報酬的一種勞動形式。對實行計件工作制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應當根據標準工時的規定，合理確定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準；職工的月實際勞動報酬不得低於月最低工資標準。計件標準包括了勞動定額和計件單價
根據《勞動法》第三十六、三十七條之規定，對實行計件工作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應當合理確定其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準。
      根據《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十三條之規定，實行計件工資的勞動者，在完成計件定額任務後，由用人單位安排延長工作時間的，應根據標準工時制勞動者加班工資計算原則，分別按照不低於其本人法定工作時間計件單價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資。
《勞動法》第37條規定：“對實行計件工作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應當根據本法第三十六條的工時制度合理確定其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準”。即實行計件工資制度的，應當根據標準工時制度合理確定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準。原勞動部《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13條明確，“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完成勞動定額或規定的工作任務後，根據實際需要安排勞動者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外工作的，應按以下標準支付工資：(一)用人單位依法安排勞動者在日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的，按照不低於勞動合同規定的勞動者本人小時工資標準的150%支付勞動者工資；(二)用人單位依法安排勞動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補休的，按照不低於勞動合同規定的勞動者本人日或小時工資標準的200%支付勞動者工資：(三)用人單位依法安排勞動者在法定休假節日工作的，按照不低於勞動規定的勞動者本人日或小時標準300%支付勞動者工資。”由此可見，不按規定向實行計件工資制的勞動者支付加班工資的做法是違法的。勞動者完成勞動定額或規定的工作任務後，根據用人單位的安排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外工作的，用人單位就應當按規定向實行計件工資制的勞動者支付加班工資。《上海市工資支付辦法》則與上述原勞動部作了不一致的表述，根據《上海市工資支付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用人單位依法安排實行計件工資制的勞動者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外工作的，應當根據以上原則相應調整計件單價，並沒有做“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完成勞動定額或規定的工作任務後”的限定。
  《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
第二十一條實行計件工資的，用人單位應當科學合理確定勞動定額和計件單價，並予以公佈。
      確定的勞動定額原則上應當使本單位同崗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勞動者在法定勞動時間內能夠完成。
      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完成勞動定額後，安排勞動者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的，應當依照本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支付加班或者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
《安徽省工資支付規定》
      第十七條實行計件工資制的，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或行業標準確定勞動定額和計件單價。沒有國家或行業定額標準的，用人單位確定的勞動定額應當是本單位同崗位80％以上的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能夠完成的定額。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完成勞動定額後，安排勞動者加班或者延長工作時間的，應當按照本規定第十六條的規定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
《內蒙古自治區勞動者工資保障規定》
      第十六條  實行計件工資制的，用人單位應當科學合理確定勞動定額和計件單價，並予以公佈。
      確定的勞動定額原則上應當使本單位同崗位70%以上的勞動者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內能夠完成。
      勞動者在完成計件定額任務後，用人單位安排其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外工作的，應當根據第十五條的規定，分別按照不低於計件單價的150%、200%、300%支付工資。
第十三條 計件工資決策方案：
決策方案 
　　1.組建“計件工資專案小組” 
　　這是進行計件工資專案工作的組織保障,小組的組成人員應包括：工藝開發部門負責人,生產部門負責人,財務部門負責人,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該機構為臨時性機構。 
　　2.確定小組領導人 
　　一般可由廠長或課長任小組組長,調配或招聘專業人員擔任小組的副組長。 
　　3.強化技術指導 
　　應首先使小組的各個成員明確工作的目的、目標、方法和工作技巧,掌握基本的工作要領,以便順利開展工作。 
　　4.制定工作計畫 
　　計件工資專案工作應按計劃進行（整理產品資料，產品分類，確定代表產品，產品工藝流程製作，標準工時制定，基準時價制定，工位工價制定，產品工價制定，計件報表統計，計件工資核算，單價、計件工資、數據調研分析，計件工資生產異常不計工資與計工資問題處理轉員，制定《計件工資手冊》）計畫中應明確:工作步驟、工作分工、人員職責、許可權劃分,各環節工作時間等。 
　　5.進行硬體準備 
　　給小組配備相關的工作用表、儀器設備、計算工具、分析設備、通迅工具、電腦等,以方便工作的開展。 
　　6.監督領導 
　　對小組的監督領導工作必不可少,企業高層應隨時瞭解和掌握小組的工作情況,並進行必要的工作指導與協調。 
　　7.考核與評估 
　　對於小組的工作要建立考核與評估制度,其目的是為了使小組及各小組成員努力工作,使小組的工作有成績,使計件工資測試的結果更加符合實際,偏差更小。 
　　8.進行工作總結 
　　通過工作總結可以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以利於今後工作的開展，全車間，全廠範圍內普及可行性報告。
第十四條 計件工資方案會簽：
核准：
